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
生工作新特点，明确提出“积极主
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
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水平等课题，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共同富
裕路子应当怎么走？我们正在进
行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
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
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
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
把‘蛋糕’切好分好。”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是
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调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七成、脱贫家庭纯收入的八
成，都来自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
入。

对于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
大国来说，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
着“人人参与”发展机会的公平保
障，“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安
排。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大做
好高质量发展的“蛋糕”，提高劳动
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畅通向
上流动的通道，能够有效缩小收入
差距，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从蓝图走向现实。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我国就业工作仍面临不
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进入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
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发展
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
化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等趋势对
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构性就业
矛盾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提升就业质
量已经成为劳动者的迫切愿望。

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
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作出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的重大部署。

2024年 5月 27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
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
指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
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
使命”，强调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
展方式”，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做好就业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

何为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释：“在宏观层面，高
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
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
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
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
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
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
职业安全等。”

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是一个
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必
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引导大家依靠努力奋
斗创造幸福生活，不能不劳而获、
坐享其成。”

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十四
五”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特别是经历世纪疫情严重冲
击，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
62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低
于5.5%的预期控制目标，成功将规
模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发展
动力，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
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这是新一程上的任务书：“十五
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
期。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高质量
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
式，意义更加凸显。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十
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明确提出：“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城
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高质量充
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被列为“加大保障和改
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专篇的首要任务，并进一
步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
式”。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指能
够产生积极的就业带动力，有利于
提升就业质量和扩大就业容量的
发展方式。它注重高质量发展和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机统一。一
方面，始终把就业放在发展的优先
位置，反对“无就业的增长”；另一
方面，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基础，反对打着所谓创造
就业岗位的旗号保护过剩产能或
上马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
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重大
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
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
位；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
就业新空间；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
动，对吸纳就业多的行业企业持续
强化政策支持；综合应对外部环境
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
就业的影响……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高质量
发展路线图，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打开广阔空间。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
对就业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高度关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探索解决之道提供根本遵循。

针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劳动力
市场，有的出现人员荒、人才荒，有
的供过于求，是个结构性问题”，强
调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牵挂重点群体就业，习近平总
书记实地考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强调“国家发展方方面面都需
要人才，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
当然，学校专业设置、学生知识结
构要同社会就业结构相匹配，同时
要给予人才应有的地位和待遇”；

关心新就业群体，今年春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期间
看望快递员，叮嘱“各级党委和政
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
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

…………
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到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制度，从稳定和扩大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
点群体就业，到加强困难群体就业
帮扶……“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
系统部署，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筑牢政策制度保障。

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把就
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
展方式，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奠
定坚实基础，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
支撑。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安蓓 张晓洁）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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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迈瀛城市更新项目部分不动产的实际权利人确认的公示
为确保海口市琼山区迈瀛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不动产权利准确履行，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现就项目范围内部分已登记

或合法备案的不动产的实际权利人进行公示。
对实际权利人有异议的，请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指挥部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交有效的权属

证明材料，逾期视为无异议，指挥部将依法对公示的实际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

提交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椰海家园8、9、10栋二楼铺面。联系人：林盛。联系电话：13379999353。
特此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迈瀛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指挥部
202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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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妮、吴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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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符朝红、吴桂汝
吴桂汝
吴桂汝

符朝红、吴桂汝
廖梅秀

候玉英、王金英
杜国清

陈达彬

王绥林、王海利

李及先
李及先

韩煌光

韩淑媚、韩熙光

韩煕光

王昌培

李首蓉
李受龙

李秀峰

李秀峰
符儒发

林尤勇、符史海

林尤勇、符史海

韦耀辉

韦耀辉

周祖蓝

吴传学

韦修连

韦修连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5811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5880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5811号

海口市国用（2005）第002645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01-0322号
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01-0217号

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证0006769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5526号

琼山籍国用（2002）第01-02433号
琼山籍国用（2002）第01-02433号

琼山籍国用（2001）第01-01764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第0034206号

琼山籍国用（2001）第01-01763号

海口市国用（2009）第009094号

海口市国用（2006）第006947号
海口市国用（2006）第006947号

海口市国用（2006）第006944号

海口市国用（2006）第006944号
琼山籍国用（2004）第01-00041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3705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3705号

琼山市国用（府城）字第07802号、琼山市
房权证府城私字第980015号

琼山市国用（府城）字第07802号、琼山市
房权证府城私字第980015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4868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6465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428号
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428号、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36550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迈瀛二巷03-2号

翔瀛巷36号
迈瀛三巷10号
翔河后巷9号

铁桥区域南乡石塔村电
台荒坡地

府城镇红星管区迈仍坢
左荒地

府城镇红星管区迈仍村
府城镇红星管区迈仍村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凤

翔路南侧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凤

翔路南侧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凤

翔路南侧

海口市凤翔路南侧

城南一横路206号
城南一横路202号

城南一横路200号

城南一横路198号
城南一横路190号

城南一横路22号

城南一横路20号

城南一横路6号

城南一横路6号

海南省海口市迈瀛村城
南路7号

府城镇红星迈仍村四队

府城镇红星迈仍村

府城镇红星迈仍村

E57-301
E57-302
E57-303
E57-304
E57-401
E57-402
E57-403
E57-703
E57-404
E57-901
E57-902
D77-601

E67
A64

B114

H181

A92
A93

A104

TA104

TA104-1

A35

B261
B262

B263

B264
B267

B336

B337

B340

TB340

B346

C130

B344

B345

韩育光
郭海梅
黄定昌
王信诚
吴淑康
蔡于荃
黄相健
黄相健
吴月霞
吴军

吴清雅
林桂凤

王金英、柳仁
杜瑞军

陈仕源、陈仕泽

杜坤传

冯正益
冯人杰、冯人和

符之捷

符之捷

符之捷

王绵上
王美池
李小丽
王昌权
王昌铭

杜采镁、梁扬国
杜修仁、邓桂莲
林道文、林小妹、

林明心
陈丹、陈兰伟
邓孚才、杜晓丹
邓孚安、邓正威、
卓丽娜、邓正波
周万朋、周升琼、
周国赛、周升涯、
吴文南、周荣华

李江红

吴春林、李金羽

周照秋、周烈恩、
周照国、周照文、

符爱屏

吴名宛

韦生、韦军

韦生、韦军

/
/
/
/
/
/
/
/
/
/
/

13.64
227.4
103

165

230.2

154.73
154.72

556.64

1526.33

484.41

26.04
26.04
252.97
26.04
28.21
101.26
101.27

50.86

50.41
188.16

80.04

89.96

120

153.73

200

117.31

307.28

307.28

91.47
91.47
91.47
91.47
91.47
91.47

182.94

91.47
128.26
128.26
105.16
419.70
157.08

100.43

134.96

689.4
750.46

824.97

1067.39

203.99

120
120

1165.89
120
130

498.71
666.4

316.65

316.65
1272.71

421.08

415.46

339.6

554.59

448.24

102.33

84.7

409.4

序号 土地使用者/房
屋所有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坐落 征收现场编号 拟签约人 拟签约的土

地面积（㎡） 拟签约的房
屋面积（㎡）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17分 印完：5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党建带
团建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
思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
导，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贯通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带动共青团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提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全面从严管团治
团，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动员引领广
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意见》要求，加强党中央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共青团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团组织双重领导、以同级
党委领导为主的组织领导体制。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的重要思想列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
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各级党委（党组）要指导团的领导机
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指导共青团扎实推进对党忠诚
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督促团的领导机关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制度；加强团干部政治能力培养。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指导共青团巩固拓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健全
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引导
广大团员和青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力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健全团干部和团员教育培训工作体系，支持共青团常态
化开展团干部教育培训，切实加强团员教育培训。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团的领导机关建设
的指导，支持共青团紧跟党的组织建设步伐，不断巩固拓展团
组织的有效覆盖。建设素质过硬的团干部队伍，健全符合群团
组织特点的干部管理方式和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团干部
队伍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青年党员在团的工作和建设中的骨
干作用。各级党组织要注重从优秀团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加
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指导共青团履行好全团带队责任。支
持和指导共青团团结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规
范开展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等工作。

《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团干部正确事业观、成长
观教育，指导团组织建立团干部为青年办实事工作机制，引导
广大团干部不尚虚谈、多务实功，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指
导共青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涵养积极
健康向上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坚持和完善密切联
系青年工作机制，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切实发挥好党联系青年
的桥梁纽带作用。指导共青团从严落实党的纪律要求。指导
共青团推进全面从严管团治团，突出政治要求，净化政治生态，
保持良好形象；指导团组织严格团员教育管理，严肃团的组织
生活，严格纪律执行。

《意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党建带团建责任，把
党建带团建作为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把团建纳入党建
工作规划和考核评价内容。共青团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落实
党建带团建工作部署，全面加强团的工作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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